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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标准《高质量数据集 分类指南》 

（征求意见稿）编制说明 

 

一、工作简况 

（一）任务来源 

2025年 12月 31日，根据《国家标准委关于下达 2025年第

十二批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及相关标准外文版计划的通知》（国

标委发〔2025〕76号），国家标准《高质量数据集 分类指南》

制定计划下达，计划号为 20256912-T-907，任务主管部门为国家

数据局。该标准由全国数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，主管

部门为国家数据局。 

该标准的起草单位为北京大学、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

院、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、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、

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、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、北京智源人

工智能研究院、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研究中心、交通

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所、公安部第三研究所、中国石油天然气集

团有限公司、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、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

限责任公司信息技术分公司、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大数据中心、中

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、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、

浦江国家实验室、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、中国联合网络通

信集团有限公司、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、中国稀土集团有限公

司、中电数据产业集团有限公司、华为技术有限公司、科大讯飞

股份有限公司、阿里巴巴（中国）有限公司、北京百度网讯科技



2 

有限公司、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、工业和信息化部电

子第五研究所、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、商业信用中心、中国质量

认证中心有限公司、煤炭科学研究总院有限公司、北京智网数科

技术有限公司、中移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、石化盈科信息技术有

限责任公司、中国交通信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、国家电投集团数

字科技有限公司、中石油（北京）数智研究院有限公司、联通数

据智能有限公司、上海库帕思科技有限公司、上海信投智能科技

股份有限公司、航天科工网络信息发展有限公司、中国邮政储蓄

银行股份有限公司、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、中电金

信软件有限公司、江苏省大数据管理中心、内蒙古自治区大数据

中心、江西省大数据中心、四川省卫生健康信息中心（四川省健

康医疗大数据中心）、北京大学（天津滨海）新一代信息技术研

究院、国家开放大学、杭州数美科技有限公司、南京南瑞继保工

程技术有限公司、南京南瑞瑞中数据股份有限公司、中通服网盈

科技有限公司、北京海天瑞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广州数字健康

科技有限公司、安徽飞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、湖北大数据集团数

据开发有限公司、杭州市临安区大数据管理服务中心、软通智慧

科技有限公司、同方知网数字科技有限公司、数据堂（北京）科

技股份有限公司、睿尔曼智能科技（北京）有限公司、北京银河

通用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、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中兴通

讯股份有限公司、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、国网山东省

电力公司、蔚来汽车科技（安徽）有限公司、贵州大数据产业集

团有限公司、杭州市数据集团有限公司、四川数据集团有限公司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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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门赛西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、云基华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

司、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、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、广东

省人民医院、辽宁省电子信息产品监督检验院、数字宁波科技有

限公司、杭州景联文科技有限公司、北京星河智源科技有限公司、

山西集智数据服务有限公司、山东未来集团有限公司、广州维视

达数字科技有限公司、厦门身份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、上海森栩

医学科技有限公司、北京中数睿智科技有限公司、江苏中堃数据

技术有限公司。 

该标准的主要起草人为王亚沙、赵鹏飞、韩冰、李成博、王

为中、郭嘉丰、蒋楠、李睿童、赵俊峰、张欢、张群、李冰、王

超、温晓君、廖华明、苏越阳、李天舒、时晓光、黄吉海、刘颖、

刘广、初旭、刘冬梅、张悦、孙亚茹、方可、徐健、汲倩倩、李

俊妮、冯勤宇、于涛、涂中英、吴坤、王皓天、周渭华、王有霖、

余传健、顾延甲、刘彬彬、赵丽丽、王鑫、刘俊华、吴峥、李世

奇、杨二龙、邱泳钦、刘煜宏、安德亮、程广明、燕江依、曹峰、

孔佳、王锋、程健、杨培培、张建中、武光城、余海涛、李梁、

王新明、张琳琳、谌湘临、刘晓遇、金柳、梁翠兰、薛健、杨博、

赵兴华、山栋明、胡力旗、邓成龙、汪睿棋、王兴旺、申中一、

周凯、白亚南、原国斌、王春涛、陈倩、刘瑛、崔连伟、孙杨、

沈明辉、毛云鹏、李方平、马二燕、邱会丽、蔡斯博、程罡、何

转琴、徐丹、张锦辉、李凡、廖晓玲、黄宇恒、葛海龙、谭昶、

熊威、姜舰艇、林镇阳、张庆国、魏星华、郑随兵、张直政、周

午杰、吴德亮、陈曦、朱璐、韩大鑫、张萌、顾永莉、李倩、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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剑、鲁胜强、何金陵、马洲俊、李丹、王俊吉、卫学彬、刘云涛、

严长春、庞俊奇、辛潇、彭荣、陈颖、温冬梅、韩涵、魏清。 

起草单位、起草人及各自完成的工作如下： 

王亚沙（北京大学）、韩冰（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）、

赵鹏飞、李成博、王为中（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）、郭嘉

丰（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）牵头制定高质量数据集分类指

南技术框架，统筹标准主要章节内容、协调处理意见分歧等，负

责各阶段的整体进度控制及内容审核。 

蒋楠、李睿童（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）、赵俊峰（北

京大学）牵头编制类型划分章节中类型要素相关内容。 

张欢、张群、李冰（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）、王超、

温晓君（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）、廖华明、苏越阳（中

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）牵头编制类型划分章节中类型特征相

关内容。 

李天舒、时晓光（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）、黄吉海（国务院

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研究中心）、刘颖、刘广（北京智源人

工智能研究院）、初旭（北京大学）、刘冬梅、张悦（交通运输

部公路科学研究所）、孙亚茹（公安部第三研究所）牵头编制类

型划分章节中分类方法相关内容。 

方可（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）、徐健（中国交通建

设集团有限公司）、汲倩倩（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信

息技术分公司）、李俊妮（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大数据中心）、冯

勤宇（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）、于涛（国家石油天然气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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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集团有限公司）、涂中英（浦江国家实验室）、吴坤（中国移

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）、王皓天（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

司）、周渭华（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）牵头编制类型划分章节

中类型特征中行业通识数据集相关内容。 

王有霖、余传健（中国稀土集团有限公司）、顾延甲、刘彬

彬（中电数据产业集团有限公司）、赵丽丽、王鑫（华为技术有

限公司）、刘俊华、吴峥（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）、李世奇（阿

里巴巴（中国）有限公司）、杨二龙、邱泳钦（北京百度网讯科

技有限公司）、刘煜宏、安德亮（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

司）牵头编制类型划分章节中类型特征中通识数据集相关内容。 

程广明（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）、燕江依、曹峰

（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）、孔佳（商业信用中心）、王锋（中国

质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）牵头编制术语定义相关章节内容。 

程健、杨培培、张建中、武光城（煤炭科学研究总院有限公

司）、余海涛、李梁（北京智网数科技术有限公司）、王新明（中

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）、张琳琳（中移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）、

谌湘临、刘晓遇（石化盈科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）牵头编制类

型划分章节中类型特征中行业专识数据集相关内容。 

金柳、梁翠兰（中国交通信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）、薛健（国

家电投集团数字科技有限公司）、杨博（中石油（北京）数智研

究院有限公司）、赵兴华（联通数据智能有限公司）、山栋明（上

海库帕思科技有限公司）、胡力旗（上海信投智能科技股份有限

公司）参与编制类型划分章节中类型要素相关内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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邓成龙、汪睿棋、王兴旺、申中一（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

究院）牵头编制标准范围、规范性引用文件相关章节内容。 

周凯、白亚南（航天科工网络信息发展有限公司）、原国斌

（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）、王春涛（中国电子工程设

计院股份有限公司）、陈倩（中电金信软件有限公司）、刘瑛（江

苏省大数据管理中心）、崔连伟（内蒙古自治区大数据中心）参

与编制类型划分章节中类型特征相关内容。 

孙杨（江西省大数据中心）、沈明辉、毛云鹏（四川省卫生

健康信息中心（四川省健康医疗大数据中心））、李方平、马二

燕、邱会丽（北京大学（天津滨海）新一代信息技术研究院）、

蔡斯博、程罡（国家开放大学）参与编制类型划分章节中分类方

法相关内容。 

何转琴（杭州数美科技有限公司）、徐丹（南京南瑞继保工

程技术有限公司）、张锦辉（南京南瑞瑞中数据股份有限公司）、

李凡（中通服网盈科技有限公司）、廖晓玲（北京海天瑞声科技

股份有限公司）、黄宇恒、葛海龙（广州数字健康科技有限公司）、

谭昶（安徽飞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）、熊威（湖北大数据集团数

据开发有限公司）、姜舰艇（杭州市临安区大数据管理服务中心）、

林镇阳（软通智慧科技有限公司）、张庆国（同方知网数字科技

有限公司）、魏星华（数据堂（北京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）、郑

随兵（睿尔曼智能科技（北京）有限公司）、张直政（北京银河

通用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）参与标准内容的调研、研讨、试点验

证等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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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午杰（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）、吴德亮（中兴通讯

股份有限公司）、陈曦（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）、朱

璐（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）、韩大鑫（蔚来汽车科技（安徽）有

限公司）、张萌（贵州大数据产业集团有限公司）、顾永莉（杭

州市数据集团有限公司）、李倩（四川数据集团有限公司）、郑

剑（厦门赛西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）、鲁胜强（云基华海信息

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）、何金陵、马洲俊（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

司）、李丹（广东省人民医院）、王俊吉（辽宁省电子信息产品

监督检验院）、卫学彬（数字宁波科技有限公司）、刘云涛（杭

州景联文科技有限公司）、严长春（北京星河智源科技有限公司）、

庞俊奇（山西集智数据服务有限公司）、辛潇（山东未来集团有

限公司）、彭荣（广州维视达数字科技有限公司）、陈颖（厦门

身份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）、温冬梅（上海森栩医学科技有限公

司）、韩涵（北京中数睿智科技有限公司）负责标准的试点验证、

提供标准修改意见等工作。 

魏清（江苏中堃数据技术有限公司）参与标准内容的调研、

研讨等工作。 

（二）制定背景及意义 

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

术，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。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，

研发重点正从“重点优化模型架构”转向“模型与数据协同优化”，

其中，高质量数据的作用日益凸显。数据作为人工智能发展的三

大核心要素之一，已成为人工智能模型开发和训练的核心要素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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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。充分发挥标准的支撑和引领作用，加快高质量数据集规范化

建设，对于推动人工智能赋能行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。 

制定该标准的必要性、重要性等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。 

一是落实国家政策要求。国家高度重视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工

作，先后出台《国家数据局等部门关于印发〈“数据要素×”三

年行动计划（2024—2026 年）〉的通知》（国数政策〔2023〕

11 号）、《国家数据局等部门关于促进企业数据资源开发利用

的意见》（国数资源〔2024〕125号）、《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

门关于促进数据标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发改数据

〔2024〕1822 号）、《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促进数据产

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（发改数据〔2024〕1836号）、《国

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数据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〈国家数据

基础设施建设指引〉的通知》（发改数据〔2024〕1853 号）等

多项政策文件，布局建设行业高质量数据集。标准在高质量数据

集建设中可发挥规范和引领作用，《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

印发〈国家数据标准体系建设指南〉的通知》提出重点推进建设

训练数据集采集处理标准，包括训练数据集格式要求、分类分级、

采集性能、分析监测、质量要求等标准。 

二是满足行业发展需求。人工智能模型对数据集的需求正从

“通用知识”向“专业知识”延伸拓展，“分类建设”高质量数

据集，才能有效支撑通用模型、行业模型、场景模型等落地应用。

制定高质量数据集分类指南，明确类型划分的类型要素、类型特

征、分类方法，为开展高质量数据集分类活动提供指导，对于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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升数据集供需匹配，促进数据集流通使用，有力支持人工智能模

型开发和训练，更好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。 

（三）起草过程 

2025年 1月：成立标准编制组，开展广泛调研和资料收集，

明确工作思路和编制原则，讨论确定标准框架。 

2025年 2月-5月：编制组内部讨论并编制形成标准草案。 

2025年 6月底：立项申报。 

2025年 6月-8月：全国数标委秘书处组织对该标准进行验

证试点，共 33 家单位报名参与。各试点单位结合实际业务场景

开展验证工作，编制组结合收集到的意见建议修改完善标准草

案，进一步提升标准的科学性、适用性和先进性。 

2025年 9月-12月：组织开展研讨，不断完善标准草案。 

2025年 12月底：国家标准委正式下达标准计划。 

2026年 1月：持续修改完善标准草案，形成征求意见稿。 

二、国家标准编制原则、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

（一）编制原则 

该标准的编制原则主要包含两个方面： 

1. 该标准涉及相关方众多，鼓励高质量数据集相关建设主

体、技术服务厂商、研究机构等广泛参与，以确保标准内容科学

合理，具有普适性。 

2. 该标准属于《国家数据标准体系建设指南》中的“C数据

资源-CE训练数据集-CEA训练数据集采集处理”标准，对人工

智能数据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。该标准应充分借鉴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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际、国内相关先进研究成果，与国家相关政策导向相一致。 

（二）编制依据 

通用模型、行业模型、场景模型等不同类型模型需要不同类

型的数据集，相应数据集需要蕴含通用知识、行业领域通用知识、

行业领域专业知识，鉴于从数据集“所蕴含知识深度”确定其类

型较为困难，该标准主要根据不同类型数据集在知识内容、来源

类型、标注人员类型等不同方面所具备的特征不同，来确定数据

集的类型。 

（三）主要内容 

该标准规定了高质量数据集的类型划分，给出了类型要素、

类型特征、分类方法，可为开展高质量数据集分类活动提供指导。 

高质量数据集可分为通识、行业通识、行业专识等类型。不

同类型的高质量数据集在知识内容、来源类型、时效性、标注人

员类型、敏感程度、模型类型、主题范围等类型要素方面的特征

不同。在确定高质量数据集类型时，可以按行业专识、行业通识、

通识的顺序，根据数据集是否满足相关特征条件，将数据集的类

型确定为行业专识、行业通识或通识数据集。 

三、试验验证的分析 

该标准所规定的内容经过森栩医学、腾讯、杭州数据集团、

中国移动、云基华海、公路院、贵州大数据集团、联通数智、同

方知网数科、国网山东电力、山东未来、中国联通、维视达数科、

中数睿智、四川数据集团、数字宁波、国家能源、浪潮电子、蔚

来汽车、杭州景联文、国家管网、广东医科院、中兴通讯、中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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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油、中国石化、中国交建、国网江苏电力、集智数据、星河智

源、中电数产、辽宁电子信息院、厦门身份宝、烽火通信等 33

家企事业单位验证，已被证明确实可行，对数据集相关建设方、

技术服务方等开展分类活动具有实际指导价值。 

四、与国际、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 

国际方面，尚无数据集分类标准；ISO/IEC 20547-3:2020《信

息技术 大数据参考体系结构 第 3部分：参考体系结构》有涉及

“数据分类”。总体上看，国外目前尚无针对“高质量数据集”

的分类标准。 

五、产业化情况、推广应用论证和预期达到的经济效果、社

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

高质量数据集可以从多个维度进行分类，在模态方面，可以

分为文本、图片、音频、视频等类型；在来源方面，可以分为公

开、专有、合成等类型；在用途方面，可以分为训练、验证、测

试、基准等类型；在应用领域方面，可以分为计算机视觉、自然

语言处理、语音识别、自动驾驶等类型；……。目前，在国内高

质量数据集建设中，国内相关企事业单位从“支撑通用、行业、

场景等不同层次类型模型开发和训练”的维度开展数据集分类工

作的实践仍相对较少。 

当前，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持续快速发展，人工智能正加速

融入各行业领域，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。高质量数据集是开

发和训练人工智能模型的基础，本标准的发布必定有助于提升数

据集优质供给，促进数据集流通应用，推动人工智能高效赋能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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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发展。在推广应用方面，在本标准发布之后，有关建设主体可

依据标准进行数据集分类建设、管理等，构建能够有效“分类”

支撑通用、行业、场景等不同类型模型落地应用的高质量数据集；

有关技术服务方可基于标准，为建设主体提供在类型方面符合要

求的数据集建设、管理相关服务。 

六、是否合规引用或者采用国际国外标准 

该标准未引用或者采用国际国外标准。 

七、与现行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

该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。 

八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

该标准研制过程中未涉及重大分歧意见。 

九、涉及知识产权或专利的情况说明 

该标准不涉及知识产权或专利。 

十、实施国家标准的要求 

建议作为推荐性国家标准，在标准报批阶段及正式发布后，

同步开展标准宣贯培训与应用示范工作。建议标准发布 6个月后

正式实施。 

十一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

1. 加强政府引导与宣传推广。标准发布后，在国家数据局

指导下，由全国数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开展标准宣贯活动，

在高质量数据集相关产业链和应用领域加强宣传，提升标准的宣

传权威性和受众针对性； 

2. 完善配套政策与激励措施。建议相关部门结合本标准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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型划分，在数据集分类建设、运营、流通等方面研究出台配套政

策措施。鼓励各类企事业单位依据标准开展数据集类型划分，对

数据集分类建设、管理等富有成效的项目或企业给予资金等方面

激励。推动数据集分类与行业监管、产业扶持政策精准衔接，将

数据集分类建设、管理等作为衡量数据集项目建设成效的重要参

考，切实增强企业应用标准的积极性； 

3. 推动第三方评测与生态协同。鼓励第三方机构依据本标

准的类型要素、分类特征、分类方法，开展数据集分类评测，建

立健全高质量数据集分类评测能力。同时，推动政府与市场建立

多方采信机制，推动分类评测结果在数据集运营、流通中发挥作

用，提升标准的实施效力与行业认可度。 

十二、替代或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

无。 

十三、公平竞争审查结论 

该标准已完成公平竞争审查，并填写了《公平竞争审查表》。

该标准起草过程中无限制或变相限制市场准入和退出、商品要素

自由流动等情况，未对经营者生产经营成本、生产经营行为造成

不利影响，不存在违反《公平竞争审查条例》规定的情况，符合

公平竞争审查标准。 

十四、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

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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